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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实施后，个人还能在家门口
安装摄像头吗？这种行为会涉嫌违
法吗？

条例明确，在非公共场所安装图
像采集设备设施不得危害公共安全
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得非法
对外提供或者公开传播涉及公共安
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视频图
像信息。

个人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安装
前，最好征得邻居的同意或对邻居进
行善意提醒。安装时，应精心选择安
装位置并调整角度，确保拍摄范围仅

限于自家门口必要区域。此外，尽量
关闭自动追踪、录音等功能。安装
后，必须严格保密，防止信息泄露，不
得非法对外提供和公开传播。

专家表示，法院裁判的思路通常
是判断该摄像头的安装方式、角度和
监控范围，不应当影响周围邻居，并
且侵犯他人的隐私。例如，如果摄像
头能够直接拍摄到邻居的人脸以及
邻居门口人员来往情况，那么就超出
了法律规定的“保护自身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的必要限度，存在侵犯邻
居隐私的嫌疑。

对违法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
或者非法对外提供、公开传播视频图
像信息的，没收设备设施、删除视频
图像信息、给予罚款处罚；偷窥、偷
拍、窃听他人隐私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军事
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未履行日常管理和检查义务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营管理单位或
者个人，给予罚款处罚，根据情节轻
重责令暂停业务或者停业整顿、吊销
业务许可或者营业执照。

家门口能装摄像头吗？哪些区域严禁安装？

新规划出“隐私禁区”

4月 1日，我国首部系统

性规范公共安全视频管理的

行政法规正式施行。哪些公

共区域可以安装摄像头？个

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如何

保护？新施行的《公共安全

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

例》都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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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达成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权
都需要保护的动态平衡？从 4月 1日
起开始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
息系统管理条例》对此有着细致且明
确的规定：哪些公共区域可以安装摄
像头？摄像头由谁来建、谁来管、怎么
管？如果违法安装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在这个我国首部系统性规范公共
安全视频管理的行政法规里，“维护公
共安全”与“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权益”受到同样的重视。

27 岁独居的小丽出于安全的考
虑，在自家入户门上安装了智能可视
门铃，却被邻居以“侵犯隐私”告上法
庭，最终被判拆除门铃。这类邻里纠
纷已在全国多地有过案例，本次新规
回应民声，首次为家门口安装的摄像
头、智能可视门锁等设备划定了“行为
红线”，明确“安装”本身不违规，但需
要注意家门口的一亩三分地也是公共
区域，公共区域的图像采集和使用就
需要遵守条例规定。

再以公众关注较多的公共场合滥
装摄像头的问题来说，新条例也明确了
清晰的责权范围，从源头上遏制恶意偷
拍等行为，让其不再处于“不举报不追
究”的模糊地带。比如，规定负有经营
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加强日
常管理和检查，一旦发现“红线区域”有
摄像头，要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处理。至
于“红线区域”的范围也规定得很详细，
包括：旅馆、饭店、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
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部；学生宿舍的
房间内部，或者单位为内部人员提供住
宿、休息服务的房间内部；公共的浴室、
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试衣间的内部
等。商家再也不能以“我不知情”“我只
是装了没有拍”这类借口推卸责任了。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
理条例》的施行，不仅为公民保障隐私
安全提供了法律标尺，也对每个人的
责权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更传递出
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公共安全不能
以牺牲个体权利为代价，技术进步需
与人文关怀同行。新条例让我们看
到，维护公共安全与保护个人隐私并
不矛盾，只要政府监管、企业履责、社
会监督形成合力，就能让公众在享受
技术创新的同时收获真正的安全感。

安装摄像头不能再“任性”
近年来，非法安装摄像头以及视

频图像信息被随意收集、泄露、滥用
等问题时有发生。到底谁能安装、谁
来管、怎么管？

条例的第七条规定，城乡主要路
段、行政区域道路边界、桥梁、隧道、
地下通道、广场、治安保卫重点单位
周边区域等公共场所的公共安全视
频系统，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
照建设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建设，纳入
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建设、维护经费
列入本级政府预算。

下列公共场所涉及公共安全区
域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由对相应场

所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按照相
关标准建设，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的重
点部位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
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指导确定：

商贸中心、会展中心、旅游景区、
文化体育娱乐场所、教育机构、医疗
机构、政务服务大厅、公园、公共停车
场等人员聚集场所；出境入境口岸
（通道）、机场、港口客运站、通航建筑
物、铁路客运站、汽车客运站、城市轨
道交通站等交通枢纽；客运列车、营
运载客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客
运船舶等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高速
公路、普通国省干线的服务区。

规定中特别强调，除了政府有关
部门和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也就
是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之外，其
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安装。

条例要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
理单位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安
装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并设置显
著的提示标识。

公民如何监督身边的违规监控设
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
刘为军介绍，一般情况下，群众会看到
提醒，“你已进入视频监控区”。没有
显著标识的摄像头，群众可以向公安
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条例中也明确，公共场所的下列
区域、部位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
相关设施：

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
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
间内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部，或
者单位为内部人员提供住宿、休息
服务的房间内部；公共的浴室、卫

生间、更衣室、哺乳室、试衣间的内
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后能够拍摄、
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其他区域、
部位。

除了对安装偷拍设备的人员进
行处罚外，酒店、宾馆是否要对客房
内存在偷拍摄像头负责？条例新增
规定，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理和检查，发
现在所列区域、部位安装图像采集设
备及相关设施的，应当立即报告所在
地公安机关处理。刘为军介绍，如果
因为经营管理者没有履行义务，导致
宾馆的客房等被他人非法安装图像
采集设备，那么宾馆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为防止视频信息被滥用及侵犯
个人隐私，条例明确规定了公共安全
视频系统的使用规范。

视频图像信息仅限用于维护公
共安全、执法办案和处置突发事件等

法定目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
届满后，对已实现处理目的的应当
删除。

条例对国家机关、个人查阅调取
视频图像信息的权限、程序也提出了

严格要求。从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的
安装目的、安装位置，到信息的采集、
存储、查阅和使用，条例在每个环节
都设立了严格的规定，形成了对个人
隐私和信息权益保护的完整链条。

□锐评
在公共区域安装安全视频系统由谁负责？

这些区域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施

谁能使用视频图像信息？

个人能否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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